
 

 

第十题：灵命成熟之二 
 

事奉成全研讨会第二阶段：导引灵命和属灵追求正确的方向 

第十题：灵命成熟之二 

 

一、与主一同受苦 

  

 (一)苦难的由来 

  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

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十六 33)。可见，人生在世，人人都会受苦，特别是

「你们(真基督徒)」免不了受苦。根据圣经，我们受苦的原因至少有三： 

  1.为生存在世而受苦：由于始祖犯罪堕落，受神审判后被逐出伊甸乐园，随之而来的一切苦难，

包括生、老、病、死等过程中的苦难(参创三 16~19)，以及生存环境和受造之物被败坏辖制而带给

人类的苦楚(参罗八 20~22)。这类的受苦，人人都必需经历，不能算是与主一同受苦。 

  2.为作基督徒而受苦：由于魔鬼撒但是这世界的王(参约十二 31；十四 30)和这世界的神(参林

后四 4)，一切世事和世物都受牠掌控(参约壹五 19)，而它又是与神的儿女为仇为敌的(参启十二 13，

17)，所以必要兴风作浪、鼓动一切人事物逼迫并苦害属神的人。这一类的苦，乃是为义和为基督

受苦(参太五 10~11)，也就是为基督的名和为作基督徒受苦(参彼前四 14，16)。 

  3.为神的旨意而受苦：父神爱我们，祂调动万事万物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参罗八 28)，

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分(参来十二 10)，最终叫我们的灵、魂与身体都全然成圣(参帖前五 23)，成

为得胜者(参启二 7，11，17，26；三 5，12，22)。前述第二、三类的受苦，可以视为与主一同受苦。 

 

 (二)苦难的好处 

  人人都不喜欢受苦，也都害怕受苦；而每一个人和每一位基督徒受苦的程度都不相同，每一

位基督徒所背负的十字架也都不一样。然而，总体而言，受苦有益。苦难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如下： 

  1.叫我们不任意犯罪：在我们奔走人生的道路上，神常用苦难当作荆棘堵塞我们(参何二 6)，

用嚼环辔头勒住我们(参诗三十二 9)，使我们不任意妄为，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犯罪而得罪神(参林

前十一 30~32)。 

  2.叫我们更多倚靠神：苦难能使我们回头仰赖神的带领(参赛三十 20~21)，更多经历神的恩典

与能力(参林后十二 9~10)，从而更多认识神(参腓三 10)。正如约伯在经历苦难之后对神说：「我从前

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伯四十二 5)。 

  3.叫我们如被火炼净：我们基督徒虽然得救了，但我们的里面仍有「罪性和己意」的搀杂(参



罗七 20，23；林后十 5)，因此我们的信心和爱心都不纯洁。为这缘故，我们需要被苦难试炼我们，

叫我们经过苦难的炼净之后，信心更显宝贵(参彼前一 6~7)，爱心更纯全无疵(参多二 2)。 

  4.叫我们更合乎主用：苦难能造就、成全我们(参雅一 2，4)，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罗五 3~4)，使我们在主手中更为有用。谁受的苦越多，谁就越能安慰别人(参林后一

4~7)；也越发得着坚固(参彼前五 10)，转而坚固别人，因为知道「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

艰难」(参徒十四 22)。 

 

 (三)要有受苦的心志 

  使徒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前四 1)。本节圣经鼓励我们： 

  1.主耶稣自己曾经受过苦：基督耶稣降世为人，为要担当世人的罪，曾经在肉身中受尽苦难，

一面被人苦待，一面被神弃绝，最终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先我们而受苦，具有多方面的意义：(1)

祂自己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参来二 10)；(2)为要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

祂的脚踪行(参彼前二 21)；(3)为要体恤我们的软弱，能搭救我们这些因试探而受苦的人(参来四 15；

二 18)。 

  2.存心乐意与主一同受苦：基督徒应当抱定心志，甘心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苦难。请注意，有

受苦心志的人，不一定就真的会受苦；反而我们越是不甘心受苦，就会越多受苦，并且越难忍受其

苦。我们若有受苦的心志，当苦难来临时，就会坦然面对苦难，并且使我们的身心超越过所受的苦

难。 

  3.受苦的心志是争战兵器：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就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而受苦的心志，乃是胜过

魔鬼各种试探的属灵兵器。魔鬼的各种试探，多多少少包含着诱使我们追求肉身的享受，而逃避肉

身苦难的成分。若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便会使魔鬼的诡诈失去效力。 

  4.藉在肉身受苦而胜过罪：当我们甘愿在肉身受苦的时候，自然会给我们带进一个结果，就是

使我们与罪停止了交往，使罪的诱惑力量失去作用，在我们身上被禁阻，不能继续下去。当一个人

宁愿受苦也不愿意犯罪，他就不再受肉体的支配了。 

 

 (四)为遵从神旨而受苦 

  与主一同受苦，换句话说，就是为遵从神的旨意而受苦。在我们尚未得救时，或灵命仍然幼

稚时，我们随心所欲追求生活的舒适和享受。但当我们灵命长大成熟之后，正如长大的孩子较会与

父母分忧，容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参腓二 5)，像主耶稣一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

思」(太二十六 39)了。 

  1.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不从人的情欲：今日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已经演变成吞噬人的潮流，几

乎不分老幼，皆以追求声色之娱为人生的享受。基督徒若是以神的旨意为念，自然就不再遵从人的

情欲(参彼前四 2)，甚至还会被外邦人引以为怪，而毁谤我们(参彼前四 3~4)。 

  2.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为行善而受苦：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与世人截然不同，弃恶扬善，决不与世



人同流合污。与其因为行恶而招致恶果的苦，不如因为行善而受冤屈的苦(参彼前三 17)；前者因行

恶而受神惩治，后者因行善而被魔鬼和世人攻击，两者相较，宁可因行善而受苦。 

  3.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为主的名受苦：为主的名受苦，意思是为作基督徒而受不信之世人以及邪

恶政权的逼迫与残害。对此，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参徒五 41)。摩根

说：我们不单要因「基督徒」这称呼而感到光荣，并且要使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叫神得荣耀(参

彼前四 16)。一个人如果被称为基督徒，生活表现却与这称呼不符，就会叫神受羞辱。 

  4.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与主一同受苦：为着主的缘故，分担主的苦难，或在受苦上与主一同有分，

这种的苦，圣经称之为「与主一同受苦」(腓三 10；彼前四 13)，又叫作「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

缺欠」(西一 24)。使徒约翰特别提到「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启一 9)，表示我

们若是在世与祂一同受苦，将来在国度里「也必和祂一同得荣耀」(罗八 17)。 

 

 

二、与主一同争战 

 

 (一)属灵争战的由来 

  1.世人都在撒但的国里：在宇宙中，不仅有神的国，也有「撒但的国」(参太十二 25~26)。而

撒但国度里的百姓就是所有不信的世人(参约壹五 19)，撒但就是这世界的王(参约十二 31；十六 11)。

当然，在撒但的国度里，也有各个不同层级的执政和掌权者(参弗六 12)。 

  2.信徒已被迁到神国里：圣经说：「祂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祂爱子的国里」(西

一 13)。所有蒙恩得救的信徒都已经被迁到神的国度里；凡是从圣灵重生的人，都已经进入神的国

了(参约三 3，5)。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是神国的百姓；到了新约恩典时代，大部分以色列人因为

顽梗不信神的儿子耶稣，他们就被赶到神国的外面(参路十三 28)，而由我们信徒取代(参太二十一

43；路十三 29)。 

  3.我们是为神的国争战：今天，神的国和撒但的国并存，但不是相安无事。「撒但」的原文字

义就是抵挡，它一直在作神的对头、抵挡神，它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参彼前五 8)，企图将

软弱的信徒，拉回撒但的国里。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为神的国祷告(参太六 10)，求神的国(参太六

33)。使徒保罗说，有一些人是为神的国作工的(参西四 11)；其实，凡是爱神、有忠心的人，不仅要

为神的国作工，也要为神的国争战(参启十二 17；十七 14)。 

 

 (二)属灵争战的对象和条件 

  1.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争战：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争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人」(弗六

12)，亦即凡属血肉之体的人，都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是与「人」相争，我们乃是与「人」背

后的邪灵相争。所以在教会中，千万不要把弟兄姊妹当作仇敌，以至信徒之间分门别类，彼此相争

(参林前一 10~11；十一 18~19)。 

  2.我们是与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在属灵的争战里，人是浮在表面上的对象，那真正的对象是藏



在人背后的魔鬼。今天我们不是与人争战，乃是与人背后的魔鬼争战，连那些逼迫、杀害我们的人，

都是由他们背后的魔鬼来主使，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敌不是人，乃是恶魔(参弗六 12)。 

  3.必须灵命长大成熟才能争战：我们争战的对象既是「属灵气的」，而非「属血气的」，就我们

在争战中，也只可守住属灵的原则，必须灵命长大成熟才能有分于这场属灵的战争。凡是灵命幼稚

的，恐怕未打先倒，他们正是魔鬼所要吞吃的对象。所以在《以弗所书》里，是留到最后一章才提

起属灵的争战。但愿信徒们都快快的长大。 

 

 (三)属灵争战的装备和目标 

  弗六 11：「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属灵争战要有正确的装备，才

能打仗；争战既是属灵的，装备也必须是属灵的；我们不能用属血气的兵器打仗，必须是神所赐的

军装。神用我们来对付撒但，祂也负责为我们预备军装，是整副的，是属灵的，我们得要把全副都

穿戴起来，不可以缺少一样，缺了一样就是一个破口。 

  1.用真理的带子束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弗六 14)。『真理』就是神的话和神的法则；『带

子』是为束紧衣裳，以免行动不方便；『衣服』豫表行事为人；『束腰』就是集中全人的力量，要我

们全人都有力量。信徒更多认识神的话和神的法则，在生活中持守神的话，照神的法则行事为人，

这就成了我们的腰带，叫我们全人都刚强起来。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受真理的约束。信徒的生活行为

若不受真理的约束，就无法与仇敌争战。 

  2.公义的护心镜遮胸：「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弗六 14)。『胸』是指良心，每个属灵争战的

人，他的良心不能有亏，良心一有亏，信心就失去，就不能有属灵争战；『护心镜』是为抵挡撒但

在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这里的『公义』是叫我们的良心受保护，有两面的意思：(1)客观方面：主的

救赎和主血的洁净(启十二 11)；(2)主观方面：靠着主的生命活出公义的行为来，叫我们的良心不觉

亏欠，没有控告。 

  3.福音的鞋穿在脚上：「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豫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弗六 15)。福音的目

的，是使人与神和好，心里才能得到安息与平安，所以叫作『平安的福音』；『走路的鞋』是为在行

走世途中，不受尘世的玷污，我们越多传扬福音，就越少沾染罪污。以福音为鞋穿在脚上，意指我

们信徒行事为人，应当与平安的福音相称(参腓一 27)。 

  4.信心的藤牌挡火箭：「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弗六 16)。

『信德』是指信徒对神的信心，无论遭遇何事，总是相信神是信实的，完全地信托、信赖、信靠祂

和祂的话语；『藤牌』是用来抵挡外来的攻击；凡是叫人疑惑、灰心、沮丧、不信的，都是仇敌来

的火箭。信徒运用信心，能够防守从魔鬼来的一切迷惑、欺骗、控告和威吓。 

  5.救恩的头盔护心思：「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弗六 17)。『头盔』是为保护头部的军装，头部是

人的思想所在；以『救恩』为头盔，意即以神的拯救为我们思想的保护。仇敌最容易攻击我们的思

想，所以要想到无论环境多艰难，神都会给我们拯救，因此就不会接受撒但任何的威吓。 

  6.神的话是圣灵宝剑：「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弗

六 17~18)。『道』原文是『话』，神的话就是宝剑，是用来杀仇敌，神的军装中只有这一件是既可防



守，又可向外攻击的，但必须是在圣灵里运用神的话，才会有能力。神的道必须在圣灵的手中才是

宝剑。并且还要在圣灵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才能使神的全副军装发挥功效。 

  7.站立得住就是得胜：「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

要站稳了…」(弗六 13~14)。现今的时日邪恶(弗五 16)，因为魔鬼天天都在与我们作对，故对我们而

言乃是「磨难的日子」(原文『邪恶的日子』)。这场属灵的争战，从起头到末了，都需要我们『站

住、站稳』；站住就是争战，站住就是得胜。 

 

 (四)属灵争战得胜的秘诀 

  1.要在主的名里争战：我们信徒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和长处能胜过魔鬼，故当全心靠主；而主今

天已将祂宝贵又全胜的名赏赐给我们，所以主说：「奉我的名赶鬼」(可十六 17)。主的名代表主的

自己；信徒无论何时一奉祂的名，何时就有祂的同在(参太十八 20)。我们是「在主的名里」(「奉主

的名」的原文意思)胜过魔鬼，赶逐魔鬼。圣经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脚下」(罗

十六 20)。撒但是在主耶稣的脚下，若是我们在主的名里与祂相联，那么，撒但也就在我们的脚下

了。不是我们能将撒但践踏在脚下，乃是「平安的神」将撒但践踏在我们的脚下。 

  2.要取用耶稣的宝血：魔鬼所最怕的，就是主的宝血。因主流血之故，魔鬼的头就被耶稣打破

了(创三 15 原文)。圣经说：「弟兄胜过它(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启十二 11)；我们所有的得胜，都

是从主血而来。主的宝血，不但使我们可以免受魔鬼的控告、攻击，并且使我们的良心刚强，站稳

脚步，进而击败魔鬼。感谢主，因主血不但使我们赖以得救，而且使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上，永远得

胜。 

  3.要凭借所见证的道：圣经说：「弟兄胜过它，是因...自己所见证的道」(启十二 11)；又说：「神

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约壹二 14)。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是指我们所宣告

神的话；我们是凭着神的话见证说，主耶稣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来二 14)。这样，

魔鬼就必弃甲而逃了。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来四 12)；「因为

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一 37)。信徒也当在日常生活中把「神的话」活出来，成为

我们所见证的「话」；这样，神的话才能在我们身上产生主观、切身的功效。 

  4.要虽至于死也不惜：圣经又说：「弟兄胜过它，是因...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十

二 11)。魔鬼最擅于装腔作势、张牙舞爪，但我们若无所惧怕，它就必离开而逃跑了(参雅四 7)。有

位爱主的姊妹说：「惧怕是撒但的名片。」我们若不接受它的名片，它就只好走避了。 

 

(附录十)在生命中作王 

 

 (一)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与祂一同作王掌权 

  神创造人，是因着祂在人身上有两面的心愿和目的。一面是要人有祂的形像，而彰显祂自己；

另一面就是要人为祂掌权，而对付祂的仇敌。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就一面照着祂自己的形像和样

式创造，叫人能像祂；另一面又叫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



爬的一切昆虫」(创一 26)。这就是祂给人权柄，要人为祂掌权。掌权，简单的说，就是为神执掌权

柄，来管理万有，特别是对付祂的仇敌。 

 (二)神拯救人为要恢复祂当初造人的目的 

  可惜，人因为犯罪堕落，而失去了权柄，以致并未见万物都服人(参来二 8)。在整个堕落的宇

宙里，到处都满了受造之物的背叛和不服。但就在这样背叛和紊乱的宇宙中，何时有人肯接受神的

权柄，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何时神的权柄就要彰显在他身上，叫他能掌权。所以人恢复为神掌权的

路，乃在于悔改相信主，接受祂作我们的救主。 

 (三)必须享用神所预备之完全的救恩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我们的「罪行」得着救赎；祂复活之后所赏赐的生命，使我

们能胜过「罪性」(参罗八 2)。所以我们不可单单停留在享用主宝血的阶段，而应当进一步取用基

督完全的救恩，让主复活的生命快快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参弗四 13)，不再作小孩，

才能有分于神的权柄。 

 (四)让基督复活的生命显出作为 

  今天，我们都在模成神儿子形像的过程中(参罗八 29)，灵命越长大成熟，就越有基督生命的模

样；越靠里面基督的生命而活，就越能彰显出生命中的权柄。何时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出

其作为，何时生命中的权柄就自然而然的显明出来。 

 (五)在生命中作王掌权 

  基督复活的生命，具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参西二 9)，以及无穷的生命大能(参来七 16)。这生

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如同「君临」而胜过一切。我们惟有「活在生命中」，才能「与基督

一同作王」(参罗五 17)。权柄是在生命中，生命才是权柄的实际；基督徒不过是生命掌权的管道，

惟有在生命中才能作王掌权。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